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光谷教育学院
开展2026年上半年申请成人学士学位学生
本科毕业论文检查工作的通知
 
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《关于通过全国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信息平台开展2023-2024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通知》（学位中心函［2024]45号）要求，按照湖北省教育厅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校2023-2024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抽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鄂教高函［2024]19号）统一部署，我校需向教育部报送学士学位论文原文及论文关键信息以供检查，抽检结果将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估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、专业评估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考。为做好学士学位论文检查工作，现将我校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1、 检查范围
光谷教育学院2025年12月办理本科毕业证书的学生本科毕业论文。具体学生名单由各教学站点、自考助学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各办学单位”）提供。
二、工作步骤
1.学生自查整改：各办学单位根据学生名单通知学生完成以下三项工作：（1）按照《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光谷教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与排版打印规范》（附件4）中的各项内容对照自查，重点就论文篇幅、格式要求、行文规范、参考文献等进行整改，形成整改稿；（2）学生将整改稿在“中国知网大学生论文检测系统”完成学术不端查重检测并提交查重报告，“去除本人文献复制比”不得高于15%，检测费用由学生自行通过知网平台进行支付，各办学单位不得以论文检查为名借机收费或搭车收费。详细操作见附件5。（3）学生将整改稿在“华宸智能评阅”系统中进行AI智评，等级达到B（良好）等级及以上时，下载智评结果。该系统首次智评免费，未达到B等级及以上的可修改后再次智评，平台将收取费用，检测费用由学生自行通过平台进行支付，各办学单位不得以论文检查为名借机收费或搭车收费。详细操作见附件6。
2.各办学单位材料整理并上交：各办学单位按要求上交以下材料：（1）以各办学单位为单位，提交《2026年上半年申请成人学士学位学生本科毕业论文检查汇总表》（附件7），总表纸质版由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；（2）学生毕业论文(设计)电子版，统一使用Microsoft Word软件，参照“附件4：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光谷教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写作与排版打印规范”进行排版，命名规则为“准考证号-姓名-论文”，存储格式为.doc或.docx；（3）与学生毕业论文相匹配的全文对照版查重报告电子版，命名规则为“准考证号-姓名-查重报告”，存储格式为.pdf。（4）与学生毕业论文相匹配的论文AI智评结果，论文通过AI智评达到B等级及以上，导出AI智评简洁版文件，命名规则为“准考证号-姓名-智评结果”，存储格式为.pdf。
3.学院复审:学院安排专家组对论文复审，重点对论文的选题意义、文献阅读、学术水平、论证研究能力、写作提炼能力、学习态度与规范要求等六个方面进行考察。对于复审不通过的论文，不予学位申报。
以上4项电子文档分类型放入一个文件夹，并统一命名“办学单位名称-学位论文检查”。 
各办学单位自行留存以上资料纸质版2年，备查。
三、工作要求
1.各办学单位及毕业生应高度重视学士学位论文检查工作，积极配合相关要求按时完成论文整改。对于学院复审不合格论文比例较高的办学单位，学院将进行约谈，提出限期整改要求。整改效果不明显的，将通报批评并视情况减少次年招生计划。 
[bookmark: _GoBack]2.在检查过程中，如出现报送延迟、论文不规范、查重检查不达标等情况造成我校学士学位论文检查不合格的，学校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第十七条，依法撤销已授予的“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”，由此产生的影响，由办学单位和毕业生承担相应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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